醴陵市档案史志局
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档案史志局是市人民政府授权主管全市档案史志工作的组成部门，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，搞好馆内基础业务建设。1、数字化档案馆建设。2017年主要通过引进档案管理软件，加强对馆藏档案原文进行数字化处理，实施档案扫描、全文目录输入、数据库管理、网络平台建设等，加大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处理力度。2、进一步搞好破产改制企业档案的接收整理，对尚未完成档案接收的破产改制企业分批进行接收、整理、归档。3、继续开展抢救珍贵历史档案。对馆藏档案中年代久远的已破损褪变的珍贵历史档案进行抢救。4、加大档案接收征集力度、扩大馆藏数量。依据《档案法》规定对各机关单位符合要求的档案及时接收进馆。扩充档案馆资料室的图书资料存量。同时加大对社会各界的档案征集，特别是加强实物档案的征集。搞好特色档案、重大活动档案和各种专门档案的整理。5、进一步搞好档案保护利用，严格落实“九防”措施，发挥各种新增保护设施的作用。完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，落实好档案收集、保管、整理、编目、保密、利用、统计、鉴定、安全保卫等措施。

（二）做好档案业务法规工作。1、2015年市直机构改革“撤、并、转”单位档案进馆；2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接收进馆工作；3、搞好株洲市档案管理示范乡镇创建工作；4、做好全市相关单位的业务指导工作；5、全市档案宣传、执法检查工作。

（三）启动市档案馆新馆的装修，设备采购等工作。

（四）根据湖南省档案局湘档通[2013]35号文件精神，做好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工作。

（五）完成党史资料征集、鉴定、整理、编研工作；运用党史资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；参与革命遗址、遗迹的保护利用工作。

（六）按《株洲党委工作纪事》（2017年卷）编写要求，完成有关醴陵部分编写工作。

（七）按《株洲党史人物大典》、《建军·建政在株洲》编写要求，完成有关醴陵部分编写工作。

（八）认真做好地方志工作。1、精心编辑出版《醴陵年鉴》2017年卷；2、启动方志工作数字化建设；3、启动《名镇志》编纂工作。
（九）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是局机关本级预算单位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的医疗保障、离退休等专项经费。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335.58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35.58万元；上年结转15.83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335.58万元，上年结转15.83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7.62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.49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8.3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48.58万元，上年结转5.95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87万元，上年结转9.88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81.5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5.7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档案馆馆藏数量增加，档案馆日常保护和维护费用增大。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7.5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7.5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9.5万元，主要是公务用车实行改革，未保留公务用车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2万元；培训费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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